朝陽科技大學　教職員工離職會辦確認單

	單位
	姓名
	職稱
	人事代碼
	離職原因
	離職生效日

	
	
	
	
	□退休　□辭職      
□資遣  □契約期滿  □其他：
	年    月    日

	離
職
證
明
領
取
方
式
	□親領，聯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□掛號郵寄，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□指定代領：　　　　　先生／小姐  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離職人員簽名

	
	
	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為因應離職後個人相關資料或信件之轉發，請　臺端確認通訊資料：
□同原人事資料。　□同上述聯絡電話及地址。　□變更：聯絡電話（含行動）：       　　　
□變更：地址： 

	提醒
事項
	一、各權責單位應覈實離職人員離校手續，並自行稽催，各事項辦理完成後方得簽章，本單不可預留待處理事項。
二、離職人員請留意各事項是否完成，以免影響您個人後續權益（如離職證明取得時間等）。

	會辦單位
	辦理事項
	經辦人
	直屬主管

	離職人員任職單位
	一、檢查業務是否已移交清楚。
二、如為專業輔導人員(心理師、社工師)是否辦理執業異動登記。
	
	

	職
工
及
幼
兒
園
教
師
免
會
辦
	教務處_課務組
	教師檔異動；授課___/____/____止。（不足點鐘，應完成結清。）
	
	

	
	教務處_註冊組
	檢查是否繳清及完成學期成績。
	
	

	
	研究暨產學發展處
	是否繳交本校國科會、教育部及其他部會之計畫案成果報告；如計畫未完成，應確認已移轉接替人員。
	
	

	
	
	
	
	

	秘書處_文書議事組
	確認待辦公文、欠卷已完成，調卷已歸還公文。
	
	

	圖資處_讀者服務組
2樓流通櫃檯
	一、完成圖書歸還或逾期借閱罰款繳清，檢查館際合作申請件完成結清。
二、刪除館際合作帳號。
	
	

	總務處_事務組
	一、檢查是否積欠私人電話費；如有，應辦理結清。
二、繳回汽車停車證。
	
	

	總務處_保管組
	一、單位財產已完成移交、繳回借用公物。
二、檢查借用研究室及宿舍，並完成歸還手續。
	
	

	財務處
	結清借支或欠款款項。
	
	

	總務處_出納組(繳費)
	尚欠費用應完成繳納。
	
	

	人資處
	1.繳回職名章/服務證- (繳回 (未繳回(請送至人資處押印註記，並自行至悠遊卡公司網站辦理記名登記，遺失時，向該公司辦理掛失。)
	
	

	
	2.保險退保         (勞、健保    (公、健保    (團保    
	
	

	
	3.製發離職證明
	
	

	
	4.外籍專案教師
	辦理離職儲金申請 【人資處網頁下載，編制外教學人員(非適用勞退提撥者)請領離職儲金申請表】
	
	

	
	5.公保身分者
	私校儲金會離職給與表單 (申請 (未申請
【人資處網頁下載，離職給與選擇書(含給與領受卡)

1式2份(必填)／離職給與申請書1份。】
	
	


1、 電子郵件帳號於離職生效日1年後刪除，帳號保留期間將無法收發郵件，僅供郵件轉寄使用。
2、 如為專業輔導人員(心理師、社工師)有辦理執業異動登記義務，如造成學校受罰，應負賠償責任。
3、 上述項目皆辦理完竣後，請將此表交回人資處後，始製發離職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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